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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以下為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陳家強今日（三月二十三日）在立法會財務委

員會特別會議（財經事務部分）上的致辭全文： 
 
主席︰ 
 
  主席，我會簡單介紹我怎樣分配我的 2009-10 年度經營開支封套和在 2009-10
年度實施的一些有關財經事務的主要措施。 
 
  在 2009-10 年度，我從我的經營開支封套中，調撥了約 7 億元給財經事務科

和其轄下部門，與 2008-09 年度的撥款比較，增加 8 千多萬元。 
 
  如圖一顯示，超過一半的撥款會分配給政府統計處，其次是破產管理署、財

經事務科和保險業監理處等。 
 
  如果將 2009-10 年度的經營開支預算與 2008-09 年度的經營開支原來預算比

較，如圖二顯示，財經事務科及其轄下部門的撥款均有增長，增幅由 3.6%至 17.8%
不等。 
 
按照「行動綱領」，針對銀行經營證券業務，完善規管及加強保障投資者 
 

  香港作為國際金融中心的地位得來不易，我們要繼續維持、並鞏固這個地

位。首先，我們致力優化規管制度。在 2009-10 年度，我們會按照在上月向財經

事務委員會介紹的「行動綱領」，分階段推展金管局和證監會的「雷曼報告」內

所載的 30 多項建議，特別是針對銀行經營證券業務若干問題的措施。 
 
  我們現階段正著手完善現行規管要求，以為投資者提供更佳保障，有些措施

已經落實。 
 
  另外，按照「行動綱領」，金管局和證監會會於本年第三季就推廣金融產品、

設立「投資冷靜期」、改善客戶風險狀況評估等進行諮詢，相信其後會有更多措

施得以落實。 
 



  在下一階段，我們會檢討規管架構的結構性課題，以及其他須透過制訂主體

法例才可實行的規管安排。這些包括成立一個法定的財經事務申訴專員、成立一

個跨界別的投資者教育局、檢討應否保留在《公司條例》與《證券及期貨條例》

下兩套公開招售制度，及是否需要調整對銀行經營證券業務的監管架構等。我們

現正進行一些前期研究，為下一階段的工作奠定基礎。促進伊斯蘭金融發展 
 

  此外，我們亦正致力促進伊斯蘭金融在香港的發展，工作重點是發展本地伊

斯蘭債券市場。就此，我們已聽取了業界的意見，研究如何能妥善地把伊斯蘭債

券的發行及交易納入香港現行的法律、監管及稅務體系。 
 
  由於大部分伊斯蘭金融產品的結構涉及資產的出售和回購，及以繳付租金或

分享利潤的形式，定期向伊斯蘭金融產品的投資者發放投資回報，因此，相比起

傳統金融產品，伊斯蘭金融產品在香港的發行和交易可能會牽涉額外的稅務責

任。 
 
  因此，我們計劃在 2009-10 年度內，就修改或釐清《印花稅條例》及《稅務

條例》下的印花稅、利得稅和物業稅安排，向立法會提交建議，目的是為發行伊

斯蘭金融產品提供一個與傳統金融產品公平競爭的環境。 
 
推動本地債券市場的發展 
 

  為了推動債券市場的進一步和可持續發展，我們會推出一個「政府債券計

劃」。我們會因應市場情況和其他有關因素，以較具系統性的模式，逐步發行政

府債券。在執行計劃的過程中，我們會因應當前的市場情況作出適當的調節。 
 
  如獲得立法會通過有關決議，我們會將「計劃」所籌集到的資金撥入一個在

《公共財政條例》下成立的基金，與政府的財政儲備和帳目分開處理。 
 
  我們在制定「政府債券計劃」的具體細節，包括「計劃」的規模、首批債券

的發行額、債券年期、目標客戶群，以及執行時間表時，會考慮有關的因素，包

括當前的經濟及金融狀況和業界的意見。我們正著手準備有關發行債券及成立基

金的決議草案。為抓緊市場機遇並儘早落實「計劃」，我們希望在敲定「計劃」

的有關詳情後，在今個立法年度內向立法會提交建議。 
 
重寫《公司條例》 
 

  我們正全力進行重寫《公司條例》的工作，所有的改革建議會納入正在草擬

的《公司條例草案》擬稿中，於今年第四季諮詢公眾意見。我們希望透過重寫《公

司條例》，達致便利營商的目的，例如容許更多中小企擬備簡明帳目及董事報告

書。新的《公司條例》將會提升企業管治水平，例如要求公眾及大型私人公司制

訂較詳盡的董事報告書和董事酬金報告書，以及把董事須以謹慎、技巧及努力行

事的職責明確納入法例內。此外，我們亦會增訂條文，促進公司與股東多使用資

訊科技溝通。同時，公司註冊處亦會引入以電子方式註冊成立公司和提交文件等

新服務。 
 



  我們同時會推進其他措施，主要包括四項 － 
 
＊ 檢討《受託人條例》； 
＊ 重新研究企業拯救程序； 
＊ 探討設立「保單持有人保障基金」；及 
＊ 統籌及檢討有關金融機構就打擊清洗黑錢的預防措施。 
 
  在重新研究企業拯救程序方面，政府目前正重新研究為有財政困難的公司引

入法定企業拯救程序，以設立「債務緩衝期」給予一些面對短期財政困難，但長

遠仍有生存能力的公司一個翻身的機會。 
 
  我們預計在今年內就方案的概念諮詢各相關利益團體，以及公眾人士。若能

達致一個各方面接受而又可行的折衷方案，便會着手草擬條例草案，提交立法會。 
 
  主席，我已經簡介完畢，我和我的同事非常樂意解答各位議員的提問。  

完  
 
 

 


